大同市生态环境局灵丘分局2026年6月9日拟作出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意见的公示
[bookmark: _GoBack]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的有关规定，经审查，2026年6月9日我局拟对以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作出审批意见。为保证此次审查工作的严肃性和公正性，现将拟作出审批意见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基本情况予以公示，公示期为2026年6月9日－15日（5个工作日）
听证权利告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自公示起5个工作日内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可对以下拟作出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意见要求听证。
联系电话：0352－8537816（灵丘县政务大厅大同市生态环境局灵丘分局）
通讯地址：灵丘县政务大厅     邮编：034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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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影响评价机构
	项目概况
	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1
	灵丘县保利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新增年产10万m3混凝土搅拌机组
项目
	灵丘县落水河乡固城村东北 1.5 公里处
	灵丘县保利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蓝之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位于灵丘县落水河乡固城村东北 1.5 公里处。用地面积23333.45m2（在现有厂区空地扩建，不新增占地），性质为扩建。厂区已建设一条180m3/h的混凝土生产线，年产混凝土12万m3。本次建设规模及内容为拟新增120m3/h混凝土生产线1条，在厂区内安装一套搅拌机组，新建生产车间300平方米，进行场地硬化100平方米、绿化150平方米。购置安装搅拌机组、斜皮带、平皮带等机械设备。建成后年新增混凝土产能10万m3。项目总投资500万元，环保投资85万元，占总投资比例的17%。
	环境影响及对策措施:
1、认真做好施工期环境保护工作，施工过程中加强废气、废水、噪声、固体废物环境管理，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严格执行“六个百分之百”，降低对周边的影响。
2、废气污染防治措施。运营期，两条生产线两个上料斗砂子、石子上料过程产生的颗粒物统一收集后送入1套布袋除尘器除尘后通过排气筒排放；在3#、4#水泥筒仓、2#粉煤灰筒仓、2#矿粉筒仓各仓顶安装MC型脉冲式布袋除尘器，打料产生的粉尘经自带布袋除尘器除尘后通过各自排气筒排放；搅拌废气经布袋除尘器除尘后通过排气筒排放；骨料配料和斜皮带输送机设封闭式皮带走廊；厂区道路硬化，道路采取清扫、洒水等措施，保持清洁。营运期有组织粉尘执行《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14/3176-2024）中表1标准限值，厂区内颗粒物无组织排放执行《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14/3176-2024）中表2标准限值，厂界无组织粉尘执行《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4915-2013）中表3标准限值。
3、废水污染防治措施。运营期，搅拌机清洗废水、罐车清洗废水、搅拌作业区地面清洗废水通过暗沟排入砂石分离机，废水经砂石分离后，浆水通过管道进入沉淀池，沉淀后清水全部回用于生产；车辆冲洗废水，依托厂区现有洗车平台，经沉淀池沉淀后回用于车辆冲洗；初期雨水依托厂区现有206m3初期雨水收集池，收集后经沉淀用于洒水抑尘，不外排。
4、噪声污染防治措施。运营期，风机和水泵等设备采取隔声及基础减振等措施。运营期厂界噪声排放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的2类标准。
5、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运营期，除尘灰、砂石分离机和沉淀池沉渣收集回用于生产；实验室试块作为建筑材料出售；废矿物油和废油桶依托厂区现有10m2危废贮存点暂存，定期交由有资单位处理。项目不涉及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厂区采用库房、包装工具（罐、桶、包装袋等）贮存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过程的污染控制，其贮存过程应满足相应防渗漏、防雨淋、防扬尘等环境保护要求。危险废物贮存过程执行《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的有关规定。
6、加强厂区的绿化美化工作，改善周边生态环境。



